
合肥经济学院教学单位“教学工作”项目考核指标细则

序号 目标任务 分项 具体指标 考核评分标准细则

1 专业建设 2

新专业申报
(1.0分)

调研并参与校内专业申报，提交申报书计0.4分；校内审核并上报至上级主管部门审批计0.8分；通过教育
厅审核并推荐至教育部审批或备案的计1.0分。

专业内涵建设
（1.0分）

（1）有下列情况之一者，计0.5分：
a.专业建设有规划；
b.完成新版人才培养方案制修订；
（2）有下列情况之一者，计1.0分：
a.年度内获批立项建设省级一流专业、省级特色专业、省级新建专业质量提升、省级传统专业改造、“四
新”研究与改革实践等；
b.年度内获批立项建设的省级一流专业、省级特色专业、省级新建专业质量提升、省级传统专业改造、“
四新”研究与改革实践等，通过结题验收者。

2 课程建设 1.5
课程建设
（1.5分）

（1）教学单位积极参与省级一流课程项目申报计0.5分；
（2）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立项建设的精品课程（群）、一流课程等课程类建设项目的每门课程按0.5分
计，可累加计算；
（3）教学单位积极参与国家级课程类的计1.0分；
（4）获得国家级课程类的计1.5分；
（5）该项得分满分1.5分。

3 教材建设 1
教材建设
（1.0分）

（1）严格按照教材征订管理办法，对国家级规划教材、马克思主义工程建设教材、省部级获奖教材选用率
较高，计0.5分；
（2）2023年度主编、副主编以合肥经济学院为第一作者单位出版或再版教材的（不要求一定在我校使
用），主编每部计0.4分，副主编每部计0.2分；
（3）主持立项省级以上规划教材，计1.0分；
（4）主持立项省级以上规划教材通过结项并出版或获评省部级优秀规划教材，计1.0分；
（5）该项得分满分1.0分。

4 教学成果 2
教学成果
（2.0分）

（1）以当年度学校教师教学能力大赛结果为依据，对各教学单位竞赛总积分进行排名。第1名为1.0分，第
2名为0.9分，按照0.1的梯度依次递减至最后一名；如代表学校参与市级及以上教学类赛事中获三等奖及以
上的，本项目直接计1分；
（2）年度内获得省级教学成果奖三等奖每项0.5分，二等奖每项计1.0分；
（3）年度内获批立项建设省级教学团队、校企合作基地、示范实验实训中心计0.5分
（4）立项建设的省级教学团队、校企合作基地、示范实验实训中心项目顺利结题计1.0分；
（5）年度内获得省级教学名师计1.0分，省级教坛新秀计0.5分；
（6）年度内获得省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及以上等次或获得省级及以上教师教学能力大赛（不含长三角民办
高校教师教学技能大赛）一等奖及以上等次计2.0分。                     



5 教学效果 2.5

学科技能竞赛
（1.0分）

按各二级学院总积分与全校总积分比值进行排名。1-3名计1分，4-6名0.8,7-8名0.6分。积分具体核算方法
依据《合肥经济学院大学生学科与技能竞赛积分排行榜计分办法（试行）》实施。

学生考研率
（0.5分）

以每年考研录取人数与当年毕业生学生总数之比比值高低进行排名。第1、2名0.5分，第3-5名0.3分，第6-
8名0.1分。无考研录取人数的为0分。

大学英语等级合格率
（0.4分）

以各学院当年3月、6月和上年度12月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总合格率排名，1-3名计0.4分，4-6名0.3分,7-8名
0.2分。外国语学院以当年6月英语专业四级考试总合格率参与评比。
注：（1）总合格率=三次四级通过总人数÷三次参考四级总人数*100%
（2）总合格率=专业四级通过总人数÷参考专业四级总人数*100%

国家体质健康测试达标情况
（0.4分）

以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合格率进行排名。第1-3名0.4分，第4-6名0.3分，第7-8名0.2分。

计算机等级考试合格率
（0.2分）

以各学院当年3月和9月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总合格率排名，1-5名计0.2分，6-8名0.1分。
注：总合格率=两次计算机等级考试通过总人数÷两次参考计算机等级考试总人数

6
实践教学与实验

室建设管理
2

实践教学
（1分）

（1）毕业论文（0.5分）
a.按照学校毕业论文（设计）管理办法落实到位，材料规范、完整，计0.5分；
b.按照教育部本科论文抽检平台、校督导督察室、校质量监控与评建办等2023年论文抽查结果，每篇不合
格论文扣0.1分。
（2）实践课开课率（0.5分）。实践课开课率大于等于95%，实践教学材料规范、质量高，计0.5分；低于
95%，实践教学材料齐全，计0.3分。

实验教学完成度
（1分）

（1）实验教学记录完整度（0.2分）记录清晰完整，得0.2分；记录不完整，得0.1分；无记录不得分；
（2）实验教学显示度（0.2分）学院网站有实验教学板块，得0.2分；无，不得分；
（3）开放实验教学项目（0.2分）开设开放实验教学项目，得0.2分，无，不得分；
（4）跨专业实验公选课（0.2分）开设跨学科实验公选课，得0.2分，无，不得分；
（5）新增示范实验实训中心（0.2分）新增示范实验教学中心，得0.2分，无，不得分。

7
“双基标准化”

建设
1

“双基标准化”建设
（1.0分）

根据教研室提交的会议记录及工作总结进行专家打分排名，1-3名计1分，4-6名0.8,7-9名0.6分。

8
“四个一”工程

建设成效
1

“四个一”工程建设成效
（1.0分）

根据学院提交的“四个一”工程建设成效总结进行专家打分排名，1-3名计1分，4-6名0.8,7-9名0.6分。

9 日常教学管理 2
日常教学管理
（2.0分）

（1）教学管理制度落实到位、管理规范，未出现教学事故或学生投诉等情况，计2分；
（2）学生投诉，经查情况属实者，每次扣0.1分；
（3）教育教学管理不规范，教师违反《合肥经济学院教学工作规程(试行)》，受到学校通报批评的，每次
扣0.2分；
（4）造成一定负面影响被认定为教学事故的，受到学校通报处分的，每次扣0.5分。


